
证券代码：

002290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2011-045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备忘录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7

月

21

日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关于公司与

LG

电子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的公告》，其中公司承诺自备忘录生效期间于每个月的前

5

个交易日内披露上一月度备

忘录的履行情况，详情如下：

2011

年

11

月公司向

LG

电子各分支机构销售复合材料收入共计

32,422,779.22

元人民币， 备忘录履行

期间累计销售收入

141,974,027.92

元人民币。

2011

年

11

月公司向

LG

电子销售产品回收的货款

54,383,597.13

元人民币

,

备忘录履行期间累计回收货

款

107,535,481.15

元人民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5

个交易日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持续披

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

，公司调整合作备忘录进展公告的披露时间，调整后公司将于备忘录履行期内的每

个季度结束后的

5

个交易日内披露，公司下次合作备忘录进展公告披露时间为

2012

年

1

月的前

5

个工作日

内。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07

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002620

公告编号：

2011-010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415

号

"

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0.00

元。中

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2011

〕

0102028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297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注册号：

440301103460831

名 称：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

栋西十楼

A

座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介平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实收资本：

8000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特种流璃沙涂料系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生产场所营业执照另行申办）；家私配套产

品、建筑装饰材料的购销；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专项工程设计甲级；建筑幕墙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资格；园林

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以上各项凭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经营）。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724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1-2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转让偿还协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时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资金支持的承诺，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余额

26

亿元。为拓宽融资渠道，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

对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叁亿元债权（

2011

年

12

月

22

日到期）转让给上海匡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

通合伙人发起设立的上海天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为此，本公司与上海天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上海匡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

重新订立了还款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

、偿付时间：上海天甬投资管理中心支付叁亿转让款之日起满一年（

365

天）；

2

、偿付金额及资金成本：偿付金额为本金加资金成本，综合资金成本率为年

13.1%

；

3

、保障措施：公司以其拥有的宁波天一广场物业为其偿付义务提供抵押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5

日，本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编号：

20111202004A

），公司为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

T3

航站楼公共区精装修工程第四标段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571.512106

万元。

一、交易对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招标方为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

公司与招标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项目基本内容：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

T3

航站楼公共区精装修工程第四标段

4.

项目工期：

285

日历天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7.00%

，该项目执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

司大型公共建筑类装饰项目的业务拓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大幅提升了公司未来在机场类大型装饰项目的竞

争力，对将来承接类似工程起到重要的业绩支撑作用。

三、项目执行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形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１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３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独

立意见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１－０４３

号）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３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０３

号”《关于核准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１５４

，

９７５

，

５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９

，

９９９

，

８１５．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０４０

，

４９７．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６

月

２２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５３

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以

４．５

亿元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４６４

，

７５８

，

５３５．５３

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年产

６．８

万吨高档绿色环保生活用纸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项目及先期投入情况如下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年产

６．８

万吨绿色环

保再生生活用纸

项目

９６６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总计

９６６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０

，

９５９

，

３１８．００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１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使项目尽快建成并产生效益，在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

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本次置换资金与申请文件内容一致。

２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证了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并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５１５３

号 《关于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鉴证报告全文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

３

、 公司四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同意用本次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元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４

、公司四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深交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用本次募集资金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１

）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５１５３

号《关于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元，系公司非公司增发申请文件中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本次公司先期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先期投入金额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

（

２

）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以

２１

，

０６５

，

２３３．６０

元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６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提出核查意见如下：

景兴纸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关于浙江景兴纸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景兴纸业本次

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景兴纸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景兴纸业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全文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意见；

４．

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５．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７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形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公司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四届八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全票赞同通过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数量：

２９

，

１１７．１

万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４０

号文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２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但符合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另有规定的，可以豁免遵守该承诺。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有关要求，证券公司在申请

ＩＰＯ

上市监管意见书前三年内发生增资扩

股和股权转让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增持的，承诺自持股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转让，其他新增持公司股

份的股东承诺自持股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股东所持股权因证券公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等特殊

原因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生股权变更的，不视为违反承诺。持股日按照股权变更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

或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日确认。

４

、根据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和《关于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确认及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对于国有股东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国有股东的锁定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第

３

、

４

条承诺，公司本次有

２９

，

１１７．１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流通股持有人

本次流通前限售股

份数量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流通后限售股

份数量

１

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

３５

，

２６５

，

７４６ ３５

，

２６５

，

７４６ ０

２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６１３

，

０００ ２０

，

６１３

，

０００ ０

４

厦门市筼筜新市区开发建设公司

１６

，

４０２

，

６７２ １６

，

４０２

，

６７２ ０

５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成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７００

，

５７３ １１

，

７００

，

５７３ ０

１４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６

，

７２８

，

２６９ ６

，

７２８

，

２６９ ０

１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２４

，

１２０

，

５７８ １２

，

７４１

，

７４９ １１

，

３７８

，

８２９

１７

其他持股

１％

以下股东

７２

，

３３３

，

９７５ ６６

，

２２３

，

８１３ ６

，

１１０

，

１６２

合计

３１７

，

７８５

，

９９１ ２９１

，

１７１

，

０００ ２６

，

６１４

，

９９１

１３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１０７

，

８２５ ７

，

１０７

，

８２５ ０

９

福建省投资担保公司

１０

，

６６１

，

７３７ １０

，

６６１

，

７３７ ０

１０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５０

，

９０２ １０

，

６５０

，

９０２ ０

１１

泉州市宏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

９２６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１２６

，

０００

１２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８

，

４７４

，

７１４ ８

，

４７４

，

７１４ ０

三、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

，

１１１ －２９

，

１１７．１ ６７

，

９９３．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

，

８８９ ＋２９

，

１１７．１ １５２

，

００６．１

三、总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

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９

，

５８１

，

１６４．６４

元，实现净利润

１３

，

２２８

，

６３５．０３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期末净资产

８

，

１７３

，

８５４

，

８１７．７１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４１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整；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

有权参加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会议审议关于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等投资人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收购

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等议案。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通知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的通知，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等投资人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收购国信控股部分

股权的议案》

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重庆仲裁委员会就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之其他股东诉南光（香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香港”）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之裁定，以南光香港持有的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为执行标的立案执行。

鉴于，近日国信控股其他股东向公司发出了参与上述股权执行的邀请。

为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及其他战略投资者以

公司下属境外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ＴＦ－ＥＰＩ

”）为投资主体，以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共同

出资投资收购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根据公司拟定的投资计

划，最终清华控股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６％

的股权（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９９％

的股权）、公司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５％

的股权（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６０％

的股权），其余权益由引进的投资者分别享

有。

鉴于本次收购以司法执行方式获得，并考虑司法执行以及境外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为此，本次投资计划

分为二个阶段进行实施。

第一阶段公司联合清华控股以境外全资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出资收购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 其中收购价格以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重庆天健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重

天健鉴［

２０１１

］

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３４．０７

亿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履行重庆市人民法院的确认程序）为

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的定价依据，并综合考虑仲裁费、执行费、以及为本次交易发生的其它相关费用后，

在此基础适当浮动，拟定交易价格。

第二阶段公司联合清华控股引入其它投资人，最终清华控股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６％

的股权（间接持

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９９％

的股权）、 公司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５％

的股权 （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６０％

的股权），其余权益由引进的投资者分别享有。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荣泳霖、陆致成、马二恩、周立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司法执行程序的最终确认。本次交易尚需获

得清华控股之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

待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应视交易进度及时披露。

本议案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境内、境外支付，以及考虑到参与司法执行的特殊性，为此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具体相关事宜，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以境内外公司为资金主体，通过融资、担保、质押、抵押等金融安排，制定和实施资金筹措

和支付方案以开展本次交易的前期准备工作；

２

、授权董事会根据交易进度制定和实施包括交易结构、交易价格、支付方式等具体交易方案；

３

、授权董事会根据制定的交易方案以及境内外支付方式等安排，实施由此与清华控股就本次股权交易

和共同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

、授权董事会根据交易进度制定和实施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的具体交易条件、交易内容等具体交易方

案；

５

、与本次股权交易和共同投资相关的其它事宜。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荣泳霖、陆致成、马二恩、周立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日前下发的《关于上市

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时按照北京市证监局的《关于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通知》的工作要求，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目前现行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

本议案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整。

２

、会议地点：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等投资人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的议案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出席会议。

（四）登记方法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被委托人持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被委托人身份证、加盖印

章或亲笔签名的委托书；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出席

会议的股东请于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１

日工作日期间到本公司大会秘书处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３９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３９９７６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４

联系人：张园园、张燕青

注意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本议案以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委托事项：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４２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

●

投资金额和比例：

１

、公司拟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及其他战略投资者以公司下属境

外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ＴＦ－ＥＰＩ

”）为投资主体，以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共同投资收购重

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根据公司拟定的投资计划，最终清华控股

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６％

的股权 （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９９％

的股权）、 公司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５％

的股权（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６０％

的股权），其余权益由引进的投资者分别享有。

２

、鉴于本次收购以司法执行方式获得，并考虑司法执行以及境外交易方式的特殊性，董事会同意本次

对外投资分为二个阶段进行实施。 第一阶段联合清华控股暂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通过参与司法

执行方式获得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其中收购价格以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重庆天健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天健鉴［

２０１１

］

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３４．０７

亿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履行重庆

市人民法院的确认程序）为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的定价依据，并综合考虑仲裁费、执行费、以及为本次交

易发生的其它相关费用后，在此基础适当浮动确定。第二阶段公司联合清华控股引入其它投资人，通过调整

ＴＦ－ＥＰＩ

公司的股权结构，完成本次股权交易的投资计划。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荣泳霖、陆致成、马二恩、周立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通过司法执行程序的最终确认，本次交易尚需获得

清华控股之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１６．３３７３

亿元。南光（香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香港”）为国信控股相对控股股东，持股

３８．４１２％

。

２０１１

年，国信控股其他股东（以下简称“其他股东”）就与南光香港担保纠纷事项提起了仲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定南光香港败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就上述案件立案执行，拟将南光香港质押至其他股东的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进行变卖。近日，其他股东

向公司发出了参与上述股权执行的邀请。

为此，公司拟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及其他战略投资者以公司下属境外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为投资主体，

以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共同出资投资收购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根据公司拟定的投资计划，最终清华

控股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６％

的股权（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９９％

的股权）、公司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

于

２５％

的股权（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６０％

的股权），其余权益由引进的投资者分别享有。

鉴于本次收购以司法执行方式获得，并考虑司法执行以及境外交易方式的特殊性，董事会同意目前暂

以公司全资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收购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 收购价格以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重庆天健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天健鉴［

２０１１

］

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即

３４．０７

亿元（上述评估结果

尚需履行重庆市人民法院的确认程序）为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的定价依据，并综合考虑仲裁费、执行费、

以及为本次交易发生的其它相关费用后，在此基础适当浮动，拟定交易价格，实施本次股权交易。

本次交易因与清华控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荣泳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下列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等投资人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

权的议案》

本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荣泳霖、陆致成、马二恩、周立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１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司法执行程序的最终确认。

３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清华控股之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原名称为“北京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系清华大学所属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０１

〕

５８

号）文件要求，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荣泳霖先生。经审计，清华控股

２０１０

年实现总资产

５０６

亿元，净资

产

２０５

亿元，实现销售收入

３３２．６２

亿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４７４

，

７５９

，

３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８％

，为本公司

最大股东，其持有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清华控股依托清华大学雄厚的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在制定清华大学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整合资产、调

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清华大学科技企业投融资、科技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对外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等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和管理中心。作为清华大学唯一的国有独资有限

公司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清华控股负责经营管理清华大学全部科技型企业，是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

化的平台和孵化器。其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兼并、资产重组

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

清华控股主要拥有同方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０

”）、紫光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诚志股份（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９０

”）、启迪股份、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尚装饰、阳光能源等下属企业，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保、生命科

技、科技服务四大产业领域。

三、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ＴＦ－ＥＰＩ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注册资本为

５

万美元，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法定代表人为陆

致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其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１６．３３７３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登记情况

名称：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及经营场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１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何玉柏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叁仟叁佰柒拾叁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在中国政府鼓励和允许的领域内依法进行投资；（二）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

１

、

协助或代理公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

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

２

、为公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

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

３

、协助其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三）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等咨询服务；（四）从事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子公司所生产产

品的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范围涉及许可、审批经营的，须办理相应许

可、审批手续后方可经营）

（二）企业基本概况

１

、历史沿革

国信控股系由北京宇泰信科技有限公司出资组建，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取得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系由股东北京宇泰信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方

式出资。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有关

问题的批复》（渝府［

２００７

］

９２

号），由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

东重庆市城市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重庆华葡桥梁有限公

司、重庆佳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分别以所持有的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权，以及重庆市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３００００

万元，对国信控股增资至

１６．３３７３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重庆市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与南光香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重庆市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转让给南光香港。

经上述增资、股权转让，以及部分股东公司名称变更或股权转让后，截止本公告日国信控股的各股东出

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南光（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４１２％

２

重庆新纪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２％

３

重庆置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９４２％

４

重庆富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７％

５

重庆希格玛海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２％

６

重庆华葡投资有限公司

８．４１３％

７

重庆新天地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２４２％

合计

１００％

２

、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公司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一切重大

事宜。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由股东委派或更换。公司设监事二名，由股东委派或变更。

公司下设投资管理部、财务部、综合管理部三部门。投资管理部全面负责公司业务工作；财务部全面负

责公司财务工作；综合管理部全面负责公司后勤工作。

３

、公司股权架构

截止公告日，国信控股主要下属控股、参股公司有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重庆信托”）、重庆未来

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未来投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路桥”）、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简称“渝涪高速”）、重庆国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投物业”）、重庆恒达钢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

达钢业”）、香港法华工商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法华”）和重庆饭店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饭店”）、益民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益民基金”）、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峡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西南证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银行”）、重庆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国信

资产”）、重庆国投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财务咨询”）、重庆通鹏商贸有限公司（简称“通鹏商贸”）和

重庆通安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通安公路”）等。

４

、主要业务介绍

国信控股主要为股权投资公司，主要从事对下属被投资单位管理，其利润来源主要为投资收益。其主要

下属控股子、孙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１

）重庆信托

重庆信托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 ［

２００１

］

３１１

号文和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以渝银复

［

２００１

］

２４３

号文同意，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由原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改制而成，注册资本为

１０３

，

３７３．００

万元，

后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重庆信托注册资本

２４３

，

８７３．００

万元，其中，国信

控股持股比例为

６６．９９％

，账面资产总额为

９０５

，

１３５．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４

，

１９８．７５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８２０

，

９４１．０９

万元。重庆信托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７７６．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５

，

２７５．１９

万元。

重庆信托主营业务为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

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等业务。

（

２

）三峡银行

三峡银行的前身是万州商业银行，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原资本金

１．４１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万州商业银行更名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７１

号）的批复同意，由

万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峡银行下设经

营机构

３２

家，股本

２０１

，

１７９．０７

万元，其中，重庆信托持股比例为

３４．７９％

，表内资产总额为

５

，

３６０

，

２３７．７７

万

元，表内负债总额

５

，

０７２

，

００５．４８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２８８

，

２３２．２９

万元。三峡银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

入

５２

，

８７５．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５

，

０９８．９８

万元。

三峡银行主要经营范围为人民币业务，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

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

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的存贷款业

务。

（

３

）益民基金

益民基金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系经中国证监会审批，专业从事基金管理的金融机构，取得

Ａ０５３

号基

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重庆信托持股比例为

４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益民基金共管理四只基金，分

别为益民货币市场基金、益民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益民创新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开放契约型基金。

益民基金目前主要经营业务为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益民基金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表内资产总额为

２１

，

２５９．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２４．５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２０

，

４３４．４５

万元。益民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００．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１

，

１６０．２８

万元。

（

４

）重庆路桥

重庆路桥为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 （代码

６００１０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重庆路桥股本为

４５

，

３８７．１０

万

元，资产总额

５４６

，

７２９．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３８７

，

３７１．７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９

，

３５７．８１

万元，国信控股持股比例

为

１３．８９％

，持股数量为

６３０５９６０９

股（全流通），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路桥的第一大股东为国信控股的

控股子公司

－－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４．９８％

。

目前重庆路桥主要经营范围为长江石板坡大桥、嘉陵江石门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长寿湖旅游专用高

速公路经营、维护。

（

５

）渝涪高速

渝涪高速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主要经营和管理重庆渝涪高速

公路，国信控股对其持股比例为

５２．５％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渝涪高速公路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账面资产总额为

７８８

，

９１０．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４

，

５９３．０７

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２８４

，

３１７．１５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

，

０９０．６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３４５．９１

万元。

渝涪高速目前主营业务为经营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零时起至

２０３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４

时止渝涪高速公路

３０

年期特许经营权。

（三）近年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

近三年资产负债表（母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７

，

１２８．４１ １５４

，

８８３．６１ １０９

，

３０４．１２ ７６

，

７９７．８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６７

，

３９８．６５ ２２４

，

３０１．６７ ４０２

，

２９８．５３ ４０２

，

２９８．５３

固定资产

２

，

５９３．４８ ２

，

５２８．９８ ２

，

４６６．７１ １

，

８３３．２８

无形资产

０ ０ ０ ０

其他资产

０ ０ ４０

，

４０５．９０ ７７

，

８６７．８４

资产合计

２７７

，

１２０．５４ ３８１

，

７１４．２６ ５５４

，

４７５．２６ ５５８

，

７９７．４５

流动负债

８６

，

２３８．９６ １３９

，

２７２．０６ ２０８

，

８２５．７８ ２１７

，

５３８．６３

长期负债

０ 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８６

，

２３８．９６ １３９

，

２７２．０６ ２９８

，

８２５．７８ ３０７

，

５３８．６３

净资产

１９０

，

８８１．５８ ２４２

，

４４２．２０ ２５５

，

６４９．４８ ２５１

，

２５８．８２

近三年经营状况表（母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２７６．３５ ４９４．７２ ２１

，

８８９．５２ ４７．４

投资收益

１

，

４７４．２１ ７３

，

４９６．２７ ７

，

７８７．４５ ３

，

９４９．９８

营业利润

１

，

４９１．４３ ６９

，

３６２．１２ １７

，

２５７．６８ －４

，

４８４．２１

利润总额

１

，

４９１．４３ ６８

，

８６２．１２ １７

，

３８２．６８ －４

，

４８４．５５

净利润

１

，

４９１．４３ ５１

，

５６０．６２ １３

，

１５５．０６ －４

，

４８４．５５

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９９７

，

８９５．９０ １

，

１２７

，

３８９．３３ ３

，

３４０

，

４４８．０６ ３

，

９０４

，

１２７．１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２

，

４３９．９８ ２１

，

４３０．０８ ２１

，

７９０．３５ ２１

，

７７０．１１

固定资产

５４

，

８３３．３３ ５９

，

８３２．３５ ４７２

，

７６６．８５ ４７０

，

４３７．４５

无形资产

２１

，

９７５．８８ １２

，

１８３．５１ ７

，

０６５．８０ １２

，

２３６．６３

其他资产

９５９

，

７４６．７５ ２

，

５２１

，

５２０．８６ ２

，

７０２

，

６４１．９１ ３

，

０６９

，

８６９．２４

资产合计

２

，

０７６

，

８９１．８５ ３

，

７４２

，

３５６．１３ ６

，

５４４

，

７１２．９７ ７

，

４７８

，

４４０．６０

流动负债

１

，

３７３

，

８９３．３５ １

，

９８８

，

１７５．６１ ４

，

１５９

，

６３５．９３ ５

，

０６０

，

１４９．９９

长期负债

２２５

，

１７６．８０ ９８４

，

４８１．８０ １

，

１５５

，

９１９．０３ １

，

１３４

，

８７１．９８

负债合计

１

，

５９９

，

０７０．１５ ２

，

９７２

，

６５７．４１ ５

，

３１５

，

５５４．９６ ６

，

１９５

，

０２１．９７

净资产

４７７

，

８２１．７０ ７６９

，

６９８．７２ １

，

２２９

，

１５８．０１ １

，

２８３

，

４１８．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

２５０

，

０３４．８４ ５００

，

６９０．８２ ５８９

，

９２１．５６ ６２９

，

２３３．２１

近三年经营状况表（合并口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５３

，

６４１．００ １６２

，

７４０．９６ ３２０

，

５０５．７４ ２５０

，

４３７．２６

营业利润

１０７

，

０４７．２９ １８９

，

９８２．４３ １４２

，

６２０．７０ ６９

，

８２３．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６

，

１０５．６０ １８６

，

６７６．０１ １４６

，

４７１．１４ ６９

，

５３９．７５

净利润

８２

，

１２３．４５ １４０

，

７２８．６４ １１１

，

３０８．３１ ５１

，

２９１．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

６０

，

９１７．３６ １１４

，

９２７．０３ ７５

，

７８０．７４ １８

，

５５４．５９

五、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重庆市仲裁委员会就国信控股之其他股东诉南光香

港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之裁定，以南光香港持有的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的股权为执行标的立案执行。

近日，国信控股其他股东向公司发出了参与上述股权执行的邀请。

鉴于本次收购以司法执行方式获得，并考虑司法执行以及境外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为此，公司拟定了以

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及其他战略投资者以公司下属境外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为投资主体的， 以参与司法执行

的方式共同出资投资收购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的投资计划。本次投资计划分为二个阶段进行实施。

第一阶段公司联合清华控股以境外全资子公司

ＴＦ－ＥＰＩ

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出资收购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 其中收购价格以法院指定的评估机构重庆天健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重

天健鉴［

２０１１

］

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３４．０７

亿元（上述评估结果尚需履行重庆市人民法院的确认程序）为

国信控股

３８．４１２％

股权的定价依据，并综合考虑仲裁费、执行费、以及为本次交易发生的其它相关费用后，

在此基础适当浮动，拟定交易价格。

第二阶段公司联合清华控股引入其它投资人，最终清华控股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６％

的股权（间接持

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９９％

的股权）、 公司持有

ＴＦ－ＥＰＩ

不少于

２５％

的股权 （间接持有国信控股约不少于

９．６０％

的股权），其余权益由引进的投资者分别享有。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市以来，坚持以“技术

＋

资本”为发展战略，依托资本市场不断地把清华大学的科研成果产业化，

随着公司经营业务收入规模地持续增加，公司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发展策略，将产业发展的模式由成果孵

化向企业孵化进一步延伸， 在产业领域通过分业经营的方式培育具有先进型和领先型的高科技企业群，在

组织架构上适应高科技产业持续创新的发展特点。为使公司资源更好地发挥效率，

２０１０

年公司组建了十二

个产业本部，初步搭建投资型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一方面公司下属各产业本部在其专业领域内继续承担

公司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功能，鼓励产业本部独立发展，自负盈亏，培养优秀的管理队伍；另一方面公司依托

金融资本的产业整合功能，加快企业孵化模式的发展，即以投资控股以及鼓励内部创新业务的再创业等方

式，通过共享公司成熟的管理资源，推进创新业务的发展。因此公司在战略上有意参与金融资产管理方面的

业务，充实和完善“技术

＋

资本”发展战略的内涵。

国信控股拥有重庆信托、重庆路桥、渝涪高速、三峡银行、益民基金等下属子公司的控股型公司，作为股

权投资公司，其利润来源主要为下属三类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一是金融类，主要包括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企业的收益；二是高速公路及桥梁管理

类，包括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的收益；三是涉及物业管理、财务咨询、饭店

经营等其他类，如重庆未来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国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国投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重庆饭店有限公司等的收益。国信控股资产规模适中，公司治理运作规范，业

绩良好，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为此，公司接受国信控股其他股东的建议，联合清华控股参与国信控股上述

股权的司法执行。

本次参与国信控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增加对国信控股的投资收益，对公司现有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未发生重大影响。未来，公司将利用国信控股金融资本平台及其发展优势，积极探索金融资本和产业资

本融合的发展途径，进一步拓宽公司的发展空间，增强公司持续发展的实力，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因本次收购系通过参与司法执行方式获得，存在司法执行程序不确定的风险。同时本次交易尚需获得

清华控股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审批时间不确定的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公司认为，上述交易涉及司法

执行及境外投资等诸多环节，交易方式特殊且结构复杂，公司将以稳健原则控制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并将

根据交易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此外，通过司法方式收购股权能够

保证股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也充分地保障了公司利益。

本次参股国信控股是公司在新形势下实施“技术

＋

资本”的一种战略投资举措，同时也面临长期经营涉

及到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各类风险因素。公司认为，国信控股控制和管理的主要资产是重庆信托、三峡

银行、益民基金、西南证券等优质金融资产。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金融行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金融服务社会的功能将伴随我国经济发展逐步提升，从长期看，国信控股资产和经营状况良好，能够保值增

值，本次对外投资风险可控。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以

参股方式联合清华控股等投资人通过参与司法执行的方式收购国信控股部分股权的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２

、上述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 重庆天健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重天健鉴［

２０１１

］

２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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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9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以现场及传真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

9

人，实参加会

议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方

式对下述议案进行表决，会议以与会董事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决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时间为一年，费用为

27

万

元。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7

月由财政部原直管的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和岳华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合并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是一家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该所现有从业人

员

1000

多人，其中中国注册会计师

420

多人，注册评估师

60

人，注册造价工程师

35

人，注册税务师

48

人，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及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单位。

二、决议通过《关于召开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议通过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关于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

2

）截止

2011

年

12

月

1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关于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及议案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代表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8∶30－11∶00

，下午

14∶00－17∶00

3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账户卡；法人

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伟奇、关卓文

联系电话：

0750－2276949

传真：

0750－2276959

联系地址： 广东开平市三埠区长沙港口路

10

号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529300

2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6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300274

证券简称：阳光电源 公告编号：

2011－007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研发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推出一系列研发成功的

新产品，新产品相关内容如下：

1

、规格

125KW

的户外型光伏逆变器，能适应恶劣气候条件，发电效率更高，性能更稳定，可直接并入低

压配电网。

2

、规格

500KW

的光伏逆变器，是原

500KW

逆变器的升级版本，体积、重量降低

25%

，性价比更高，具有

更强的低电压穿越能力以及过载能力，能更好适应高海拔及严寒地区使用环境。

3

、规格

1000 KW

的光伏逆变房：采用两台或多台大型逆变器组合而成，采用户外型标准集装箱房体设

计，无需再建设机房，提供兆瓦级逆变器交钥匙解决方案，便于快速装卸、运输、安装和接入。

上述新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增强本公司的技术创新和核心竞争力，为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此次研发成功的新产品，将于

2012

年开始投放市场，这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

品规格，降低光伏电站综合成本，进一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能力。

本次研发成功的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规模及开拓力度等因素， 其市场销售情况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尚不能预测该技术及新产品对未来销售收入的影响程度，敬请投资者给予关注，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